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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 " 日，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开始实
施。“常回家看看”入法，体现国家对子女孝敬父母
问题的关注。“孝敬”或“孝顺”有两层意思：赡养
和顺从。一般人所谓“孝”，无非是多给父母钱物，
保障“丰衣足食”，但有的人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好。
至于尊重父母意愿，则更是做得远不如古人。

出必告

《礼记·曲礼》说：“夫为人子者，出必告，返必
面。”意思是：作为子女，外出去哪里，必须向父母
禀告；返回家时，要和父母见面，报平安。这样做，
无非是为了让父母放心，即外出不做出格事，平平安
安回家来。现在，我们上、下班以及上学、放学出进
门时，是否会对父母说一声“我上班（下班）去（回
来） 了”？据笔者观察，大部分“人子”能够做到
“出必告”。但也有人不注意这些“小事”，出门不哼
不哈，扬长而去；进门不打招呼，悄悄躲到自己房间
里玩电脑、写作业，对在家里忙家务的父母或爷爷奶
奶，就好像没看见似的，不理不睬。这就做得不好。

为人子

“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意
思是说，大凡为人子女的规矩是：冬天要留意父母穿
衣是否温暖，居处是否暖和。夏天，要考虑怎样让父母
感到凉爽。每晚睡前扶持父母就寝，早上起床要看望父
母，问身体是否安好。现代人比较忙，且又不与父母同
住，每天扶持父母就寝恐怕办不到，但应经常打打电
话，询问父母家里有什么事要做，身体状况如何，降压
药是否按时吃了？甚至连煤气是否安全，水管是否有漏
水现象等等，也应关照到。周末帮父母干点家务，一起
吃吃饭、聊聊天、散散步。如果父母年老多病，就应拿出
更多时间陪伴、照料。

长者立

“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意思是：长辈
站着的时候，自己不要坐下；长辈到来的时候，一定要
起立。“徐行后长，不疾行先长，不在长者座前踱来踱
去。长者与物，须两手奉接。”说的是：应在长者身后慢
行，不要跑到长者前面快步行走，不可在长者座前晃来
晃去。长者给东西的时候，要用双手去接。现在，我们家
家有个“小皇帝”或“小公主”，由父母、爷爷奶奶或外公
外婆六个人伺候。这样的“小皇帝”或“小公主”能够做
到上述教导吗？家长不可掉以轻心，应让孩子从小养成
尊老、爱老的习惯，从一点一滴做起。另外，作为父母，
一定要给孩子做出表率。

召无诺

“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意思是：父亲召唤，不要
只口头上应答，老师召唤，不要只是应答，应该在应答的同时，停
下自己的事，立即起身听候吩咐。古人这条规矩，今天看来仍有
现实意义。有些孩子，父母同他说话时，常常会心不在焉，哼哈答

应着，可眼睛还盯在电视机上，身子就是不动。还有的子女嫌长辈
（特别是妈妈）啰嗦，不愿听唠叨，甚至用双手把耳朵捂住，或者是

躲起来不理睬，给你来个小鬼不见面。性情急躁的孩子，甚至会同父母
顶嘴、争吵。这些都是很失礼的行为。

（作者为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

孝敬父母礼 仪
马保奉

德国小孩自信从哪来？我想有一个关
键的要素是，孩子从小被家长当作一个完
整的个体对待。父母在饭桌上会问孩子：今
天在学校发生了哪些事，今天一整天好玩

儿吗？当小孩自由表达自己的想
法与意见时，父母总不忘跟孩子
说：“你真棒！这么清楚自己要什
么。”

德国人乐于看到自己孩子在
各方面都均衡发展，书是不是念
得最好，大概不会是德国父母心

中最主要的要求。
德国孩子兴趣广泛，在

体能、音乐或美育上均有很
棒的发展。培养孩子的兴趣
是德国父母相当重视的，但
并不是一味地将孩子送去才
艺学校，通常是在父母知道
孩子对某件事情有高度兴趣
时，才会在课余时间送孩子
去专门学习。问问德国孩子
会什么？你可能会很惊讶：

有的很小就开始学踢足球，有的会弹奏、
谱曲，有的会木工，还有的会修理家里坏
掉的机器。

一位名叫威良的德国朋友介绍说：有
一回他们全家去看一部电影，放映后导演
在现场与大家交流。当导演问到：“有没
有观众想要提问？”没想到他 # 岁的儿子
第一个举手发问，他
当时心里很自豪，觉
得儿子真棒，可以那
么勇敢发问，把自己
内心真正的想法说出
来。威良认为，孩子
这样自信，与德国的
教育理念有关，无论
是老师还是家长，总
是希望孩子做更多心
灵思考，并鼓励他们
多与人交流和沟通。

由此我想到，当
家长一直抱着“孩子
不懂”的成见去对待

孩子时，不仅遏制了孩子的潜能，同时
也让家长丧失了与孩子心灵交会、撞击
生命火花的机会。而对于有智慧的家长
来说，不把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局限在父
子或母子之间，而是视为生命与生命之
间的平等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孩子的
潜能，让孩子自信地长大。

杜老师：

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拿不准该用“肤浅”还是该用“浮浅”，

请您指点一下。谢谢！

俄罗斯留学生 玛 莎

玛莎：

“肤浅”是指对事物的认识、理解不深或者学识浅薄。例如：
（1）我对激光的认识非常肤浅，请您给我讲解一下有关激光

的知识。

（2）学员们对这个经典战例的理解十分肤浅，我们想请军事

专家来校给学员上堂课，仔细剖析交战双方的有关情况。

（3） 对当前新出现的几个经济学理论，我的确了解得很肤

浅，想读一读几位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看看他们怎么说。

（4）这几个小学生的天文知识虽然很肤浅，但是他们学习天

文知识的热情很高。

（5）这篇文章对有关历史问题的分析比较肤浅，你最好再读几篇

这方面的论文。

“浮浅”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跟“肤浅”相同，也指学问或认
识不深入，止于表面，（"）至（$）中的“肤浅”都可以用“浮浅”
来替换。
“浮浅”还有一种用法是指浅薄、轻浮，不扎实，常用于人的思想作风、

文章风格或者某种理论等。例如：
（6）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往往思想很浮浅。

（7）这篇文章净是高谈阔论，其实很浮浅。

（8） 那套理论虽然用了些新术语，其实内容空

洞，浮浅得很。

（6）至（8）中的“浮浅”都不宜用“肤浅”来
替换。

还应注意，“肤浅”跟“浮浅”读音不同，“肤
浅”的“肤”读一声，“浮浅”的“浮”读二声。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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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处理过的案例中，我们发现中国公民在国外还面对诸
如语言不通、签证过期、盘缠用尽等困难，维权举步维艰，耗神
费力。多年领事保护工作经验告诉我们，维护权益最好的方式还
是做好预防。

外交部领事司建议您在走出国门前树立 !个意识：
一是风险防范意识。一些公民迷信发达国家社会治安良好，

对不发达国家法律规定一无所知，走出国门过于“勇敢”。中
国领事服务网可以帮助您了解一国国情法律、民风民俗、出入
境制度、动态风险以及最新案例等，不过能否全面听取正负
面信息，做出理性风险评估，还要靠您个人。

二是文明守法意识。虽不可能事先全面了解外国法规，
但占便宜、图省事、有暴利的事情十之八九会与当地公序良
俗相悖，为当地法律或习惯所禁止。善意待人行事、尊重
当地习惯、懂得回馈他人等，自然能避开许多麻烦。

三是理性维权意识。防人之心不可无，学会订立合同
保护自己，权益受损时用合同说事最有效、最高效。同时
也要牢记诚实信用，害人之心不可有，行事前纠纷后多
多自省，避免因己方的过失而招致恶意被诉或者发生其
他非法律的不良后果。曾有一些公民在赴申根国家前，
没有仔细阅读申根签证主访国原则等有关规定，入境被
拒后，以为被侵权，实际上也有个人原因。

四是购买保险意识。保险制度日益深入人心，跨
境维权的高风险似更有必要通过小额的投入转移给专
业商业机构。申请发达国家短期签证时，对方普遍要
求购买医疗保险，实际上是对外国公民个人负责的
体现。国内一些公司也推出包括航班延误、行李丢
失等事由的境外险种。出国前可以适当了解并选
择。

五是保存证据意识。古罗马法谚云“举证之
所在，败诉之所在”，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要养成
留存证据的习惯。就餐、购物、参观、乘坐交通
工具、就诊等各个环节，索要消费凭证，保留
合同原件，注意询问证明人联系方式，以备不
时之需。

六是节约成本意识。外国司法成本普遍较
高，加之跨国等不便因素，有时候单纯追求
“讨个说法”也许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再
者，很多人可能有过体会，本来一些只是小
额财产损失、争吵或者遭遇执法人员盘查的
小事件，因为自身处理不当，演变成冲突，
导致更大损失。出门在外应当保持平和心
态，遇事先冷静，避免义气用事无意义投
入追加成本。

七是国民形象意识。一方面，公民
在海外应该相信祖国，遇事不妨找找中
国使领馆，虽然案情有别，职权有限，
不一定能满足公民所有要求，但使领馆
工作人员“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
热忱之心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因部
分公民素质问题，往往导致一国国民
整体遭受歧视，特为中国人设立的通
关通道、限购规定等就是大家都不
愿意看到的例子。海外公民应以自
身一言一行共同维护和提升国家形
象，为祖国，更为自己。

!海外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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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遭遇意外 维权诉讼不易

“冤有头，债有主”、“要解心头恨，制裁肇事人”是人们权
利受到侵犯后的第一反应，然而能否快速准确定位案件性质、明
确责任主体、厘清权利义务，直接关系维权效果。在上述案例中，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和一般的法理通说，可能涉及以下法律关系
和维权思路：
（一）通过中介找工作、办签证的过程中，如果对方不履行合同

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有权要求对方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但因为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很难要

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二）民用航空器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一般由

承运人承担侵权责任。

（三）在宾馆、商场、银行等公共场所被第三人侵权的，应当及时报

警，并可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责任，亦可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

要求场所管理方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四）面对执法、司法人员，可就其“不作为”或者“歧视”提起行政

复议或者诉讼，就其侵权行为提出赔偿。

（五）医疗侵权诉讼中，医疗机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

资料等情况下，一般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同时，举证责任倒置，由医疗机

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

任。

（六）劳动者职业病、工伤、患病或非公伤的，在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

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七）被外国执法人员监禁、羁押或者拘禁后，有权要求通知本国驻该国的

使领馆。

各国法律不尽相同，甚至迥异。右行礼让的公序良俗在另一国可能就是侵权案
件的起因，法定成年人的标准差异可能会导致适用刑法或是民法的本质区别。法律
层面，关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涉外诉讼及仲裁的管辖及程序、外国判决和仲裁裁
决的承认与执行等规定各异，而国际关系、狭隘排外情绪以及基层法律人员能力素
质缺陷等非法律因素，更是跨国维权中的拦路虎。如果坚持“讨个说法”，最好还是
聘请熟悉该国法律的专业律师维权。

也许您通过中介在某国找到一份工作，搭乘
的飞机在降落时发生事故，九死一生赶赴酒店，
却在大堂遭遇抢劫并被打伤，当地警察局对破案
不急不慌，却认定您的工作许可造假；就诊医院对
您的伤病一再误诊，海外雇主不再露面；下定决心
回国疗伤，却在出境时因为在路边摊位买的一块石
头纪念品被指走私文物遭拘留、罚款；出海关后，机
场因火山灰临时关闭，被滞留在机场国际区……

越来越多走出国门去工作、学习、旅游的中国公民
发现，原来外国的月亮也并不总是那么圆满无缺，外国
的公平正义也分三六九等，在国外遭遇意外、遭受侵权
后往往茫然无措，无处讲理。外交部及各驻外使领馆每天
处理公民海外领事保护案件近百起，深感公民跨国维权、
诉讼不易。那么，在海外一旦遇到不测事件或权利受到侵
犯后，该如何处理呢？

商海春作

维权固然重要 预防更应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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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小学生在学习书法。 郭 斌摄 （新华社发）

了解法律常识 拓展维权思路

我拿到理
赔金了！

旅游保险
条目

妈妈，您再吃一口吧！


